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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人权许诺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３１《粤港导报》 专题新闻） 

夏勇

    １０月５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正式代表中国政府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以下简称《公约》），围绕着《公约》的具体问题及签署《公约》的意义，本报记者专门采访了中

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夏勇先生。 

    记者：签署《公约》意味着中国政府对人权基本准则的尊重，那么请问世界各国对《公约》的认可程

度如何？国际社会如何看待中国政府的行为？ 

    夏勇：首先要说的是，我很高兴接受你的采访。这样的采访应该说是有眼光的。人类生活在同一个星

球上，大众媒体理应让公众更多地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及其同中国的关系。《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

公约》是联合国为实施《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尊重和促进人权的宗旨和原则，在通过《世界人权宣言》

之后，由联合国大会于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６日通过的。它与《世界人权宣言》和同它一起通过的《经

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共同构成“世界人权宪章”，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国际人权文书之一。《公

约》于１９７６年３月２３日生效。据截止１９９８年８月２０日的统计，有１４０个国家加入了这一公

约。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里，只有我国尚未加入。不久前，中国签署了《公约》。这是

迈向加入《公约》的重要步骤。对于这一步骤，据我所知，国际社会的反映绝大多数是积极的、乐观的。

不过，那些积极而乐观的评论里也有一些误解。例如，有些国外的媒体在中国签署《公约》后打电话采访

我，问“为什么中国的人权立场会突然发生这样大的转变？”我回答说，你的这个问题很奇怪，我听不

懂。因为我并不觉得签署《公约》标志着中国人权立场的大转变，即或有转变，也不是“突然发生”的，

我宁愿把它看作一个渐进的过程。再说，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又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是一贯

承认联合国尊重和促进人权的宗旨和原则的。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加入了１７个国际人权公约。在联合

国讲坛和其他国际场合，中国代表也不止一次对《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给予高度评价。从国内的情况来看，中国采取积极措施加入国际人权

公约，是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社会动力和法律基础的，不能简单地看作一种外交意义上的举措。 

    记者：能否介绍一下《公约》的基本内容？ 

    夏勇：《公约》由序言和六个部分的条款规定组成，共５３条。第一部分即第１条，规定人民的自决

权。第二部分（第２—５条）规定缔约国根据《公约》所应承担的一般义务。第三部分（第６—２７条）

是《公约》的核心，列举了缔约国应采取措施在其国内实施的许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第四部分（第２

８—４５条）规定设立人权事务委员会作为监督《公约》实施情况的机构，并对它的组成、职权和议事程

序作了规定。第五部分（第４６，４７条）是有关《公约》与《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机构之间的关系和

各国人民对于自然财富和资源的固有权利的规定。第六部分（第４８—５３条）规定了《公约》的批准、

生效和修正程序。 

    记者：《公约》从签署到最终生效实施需经过哪些法律程序？这段时间应有多长？ 

    夏勇：刚才我已讲过，签署《公约》只是加入《公约》的一个步骤。签署不等于加入。只有经过一个

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批准后，国际人权公约才能对该国发生效力。至于从签署到加入这一段时间要多长，

各国的情况不一样。我想，中国批准《公约》的时间不会很长。 

    记者：签署各国是如何履行《公约》所规定的义务的？而相应组织又是如何考察、监督、评判各国的

执行情况？ 

    夏勇：加入《公约》，在法律上不仅意味着对《公约》的承认，而且意味着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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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文章：

准备加入《公约》的国家来讲，首先要认真考虑的是加入后将要承担的义务。值得注意的是，《公民权利

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缔约国义务的规定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有很大的不同。根据后

一公约的规定，缔约国只承担采取措施“逐步实施”所载权利的义务，而根据前一公约，缔约国应承担

“立即实施”所载权利和自由的义务。这要求一个国家在签署和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时

要更加谨慎、更负责任。作为一种对缔约国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国际条约，《公约》规定缔约国应承担如下

基本义务：尊重和保证其领土内和受其管辖的一切个人平等地享有《公约》所载的各项权利；通过必要的

立法或其他措施来实施这些权利；保证任何人根据《公约》所享有的权利受到侵犯时能够得到有效的补

救。在社会处于紧急状态时，国家可以采取措施克减上述义务，但是，在保护生命权、禁止酷刑、奴隶制

和奴役、不因未履行契约义务而受监禁、罪刑法定、人人应被承认法律前的人格以及思想、良心和宗教自

由这些方面的义务是不得克减的。 

    至于你问到的对义务履行的监督和评判，有三点要予以注意：第一，《公约》第４０条规定了加入

《公约》的国家有义务向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提交有关本国实施《公约》情况的报告。 

    第二，第４１条授权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受理缔约国间的指控。按该条规定，声明承认委员会这一职

权的缔约国若认为同样声明承认委员会这一职权的另一缔约国未执行《公约》的有关规定，便可以书面通

知该国注意此事项。若两国未能就此事项取得双方满意的处理结果，指控国有权用通知的方式将此事项提

交委员会。委员会则应召开秘密会议审议这一通知并提出报告。委员会也可对有关缔约国间进行斡旋，以

求得事项的友好解决。显然，这一授权涉及到主权国家是否同意其他国家或国际机构干预其国内人权事务

的问题。按国际法上的国家主权原则，一个国家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所以《公约》把是否承认人权

事务委员会这一授权留给缔约国自己决定。对于没有声明承认这一授权的缔约国，声明承认的缔约国没有

权利向人权事务委员会提出针对它的指控，委员会也无权受理这一类指控。截止１９９８年８月，发表声

明承认人权事务委员会这一职权的国家有４３个。第４１条已于１９７９年３月２８日生效，但迄今为

止，还没有任何国家使用过这一程序。 

    第三点要注意的是，联合国大会在通过《公约》时，还通过了一个关于个人申诉的《议定书》。依

此，人权事务委员会有权接受并审议声称其权利受到缔约国侵害的受害人的来信。委员会收到来信后应通

知被控的缔约国予以注意。收到通知的国家则应在六个月内向委员会提出解释或声明。委员会应参照个人

和缔约国提出的一切书面资料，召开秘密会议对来文进行审议，向有关缔约国及个人提出处理意见。该

《议定书》已于１９７６年３月２３日生效。截止今年８月，成为《议定书》缔约国的国家为９２个。

《议定书》规定的个人申诉和《公约》第４１条规定国家间指控一样，也关涉国家主权，所以，《议定

书》同样把是否承认委员会有权接受和审议个人申诉的问题留给各缔约国自己去决定。 

    记者：《公约》内容与目前国内法律有无冲突之处？若有，那应如何协调？ 

    夏勇：经过《公约》与中国现行法律的比较研究，我认为，两者的相同点比不同点要多得多，可以

说，两者的基本精神和原则是一致的。我们知道。自１９７８年以来，中国在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开

始重视法律。尤其是近几年来进行了大量的法律改革，这些改革直接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里的权利保护相关。例如，通过修订《刑事诉讼法》，确认了无罪推定原则，取消了收容审查，提前了律

师介入时间，强化了对受害人权利的保护；通过修订《刑法》，规定罪刑法定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

则、罪与刑相适应的原则，将反革命罪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等等。中国法律与《公约》的不同点主要有三

类：一是中国法律比《公约》的规定似乎更合理。例如中国《刑法》规定，不得对怀孕的妇女判处死刑，

公约第６条仅规定不得对怀孕的妇女执行死刑。二是中国法律的规定与公约的规定相比，很难说谁的比较

好一些，因为这类差异主要是文化上的甚至是语言上的。三是公约中的某些规定在中国法律里没有规定或

者没有详细的规定。如，关于如何严格禁止劳动教养中出现的限制人身自由和强迫劳动的行为；如何把死

刑仅限于《公约》规定的“最严重的犯罪”等。对于以上三类差异，中国应该采取的做法是，一方面，像

其他国家那样发表相应的声明和作出适当的保留，另一方面，要进一步修改法律，加快法律改革。 

    记者：最后问您一个问题，签署《公约》对中国国内的法律制度建设将有哪些积极影响？ 

    夏勇：可以说，一百多年来，不断参与国际法实践，尊重、维护并在中国逐渐适用国际法的规则和原

则，是中国法律现代化的一种历史趋势和基本途径。现在，我们积极采取行动加入国际人权公约，不仅会

进一步肯定中国近年来的社会变革和法律发展，而且会进一步促进中国的社会发展，尤其是人权教育和法

律改革。 

    《粤港导报》记者翁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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